
东莞虐猫事件再添疑云：猫尸悬树引质疑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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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 11月20日，百姓关注、光明网、新京报、大象新闻等媒体报道称，东莞人民公

园40余只流浪猫遭人为伤害致眼部受伤的消息引发社会关注。然而，当天17时许，距公

园步行不足5分钟的地王广场又现异常情况：两只死猫被悬挂于路边树上，现场车流人

流密集，引发公众对事件性质的强烈质疑与愤慨。

* 点击可查看大图（图片拍摄于11月20日）

从公园虐猫到街头悬尸：

持续一年未止息的“残忍接力”？

事实上，东莞人民公园的虐猫恶行并非首次出现。早在2024年 10月，就陆续有猫咪被伤害，期

间市民多次向相关部门反映，却始终未获有效解决，恶行持续近一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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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 点击可查看大图

直至 11月20日媒体曝光后，事件才进入公众视野。近一年来50余只猫咪陆续受伤，其中40多只

眼部伤情严重，部分被拧断脖子、头部遭重击，20余只已送医救治。

据接受媒体采访的当地救助人透露，爱心人士筹资10余万元治疗费，若非此次媒体集中关注，事

件或仍难获实质推进。然而，就在媒体曝光当天 17时许，距人民公园步行不足5分钟、人流车流

密集的地王广场古茗正对面停车场旁，路人发现两只死猫被悬于树上。目击者称现场场景令人受

惊，未敢细看，当晚警务人员将猫尸收走。



* 点击可查看大图

“暂不能断定为同一人所为”，这是公众的理性克制，但“步行5分钟距离”“媒体曝光当日续发”

“市民认为的 ‘刻意悬挂挑衅 ’”等细节叠加，让两起事件的关联性引发广泛讨论。若说公园虐猫是

隐秘残忍，街头悬尸则被认为更具公开性！既是对生命的漠视，也对公众情绪造成冲击，甚至被

质疑是对调查的挑衅。（特别说明：事件相关事实及处理结果应以调查部门正式结论以有权机关

官方通报为准）

“警方介入”不是终点：公众更期待“结果”

事件曝光后，东莞市人民公园管理所回应“公安机关已立案调查，加强巡逻，零容忍”。这本应缓

解公众焦虑，但过往类似事件中部分“立案调查”后续通报未能及时跟进的情况，让公众仍存担

忧。追问进展时，有时会面临“非受害人无权知晓”的答复。

公众的焦虑有现实依据：流浪猫并非“法定受害人”，虐待动物缺乏全国性专项法律兜底，调查推

进动力与信息通报意愿可能受限。

更令人费解的是，百姓关注、光明网等媒体此前相关报道已无法查看。社会与媒体关注本应是事

件处理的助力，而非“下架”对象，这种反常现象加剧了公众对事件透明度的疑虑。

截至11月21日，公园虐猫事件未锁定嫌疑人，地王广场悬尸事件细节未披露，两起关联事件能否

并案、猫尸能否成为线索？这些核心疑问仍无答案。

公众需要的从来不是“介入”这个动作，而是介入后的真相、追责的结果。是让施暴者受到应有的

惩罚，是让其他流浪动物不再活在恐惧中，是让每个普通人不用在街头遭遇这样的精神冲击。



* 点击可查看大图

除了愤怒，我们还能做什么？

当前我国尚未出台专门的动物保护法或反虐待动物法，对于公共场所人为伤害流浪动物及家养宠

物的行为，目前多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中“寻衅滋事”条款进行处理。但“寻

衅滋事”的认定需满足特定构成要件，门槛相对较高，对虐待动物行为的震慑力度有限，这也是

此类事件屡禁不止的重要制度性因素，但公众并非毫无力量！

每一次对事件进展的理性追问、对动物保护的正向呼吁，既是推动调查进程的重要动

力，也是向社会传递“虐待动物不可容忍”共识的有效途径。

参与东莞受伤猫咪救助的爱心人士仍在持续奔波，其救助行动需要社会各界的关注支

持。个体力量汇聚成的保护合力，才能为流浪动物构建更稳固的临时安全屏障。

从地方动物保护条例探索到全国性立法推进，动物保护法治建设的每一步均离不开公众参与。

唯有通过立法明确行为边界与法律责任，让法律具备可执行的“惩戒牙齿”，才能从根本上遏

1 持续关注，强化监督：

2 支持救助，凝聚保护合力：

3 推动立法，完善制度保障：



制针对弱小生命的伤害行为。

推动立法的重要途径，便是公众参与立法建议征集——这是立法工作的重要前置环节，目前司法

部2026年立法项目建议征集已进入倒计时6天。

这一节点不仅关乎动物保护法治体系的完善，更为关注该议题的公众提供了法定发声渠道：无需

仅停留在情绪表达，可通过官方途径客观呈现动物保护诉求、身边受害案例，以及虐待行为对社

会公序良俗、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的潜在危害，并结合实际提出具体立法建议。

司法部立法项目建议征集已进入倒计时6天

鉴于司法部正在开展2026年立法项目建议征集工作（截止时间：2025年11月26日），为推动动

物保护相关立法完善，可参考以下建议方向及规范提交方式准备材料。

1 立法建议核心内容：



建议在未来的动物保护立法中增设以下关键条款：1 .明确“恶意伤害动物”的法律界定，

对故意实施虐待、残害等行为导致动物重伤或死亡的，设定梯度化法律责任（如行政处

罚层面的罚款、行政拘留，情节严重的探索刑事追责衔接路径）；2.建立犬猫肉制品全

链条监管机制，明确流通环节需依法出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，对非法收购、屠宰、销售

犬猫肉制品的行为，设定与行为危害性匹配的行政处罚标准，并完善与刑事法律的衔接

条款。

建议提交时建议附具体案例材料及数据支撑：1 .  近期典型虐待动物事件（如本次东莞人

民公园流浪猫受害案例）；2.动物非法交易链条中存在的食品安全隐患与公共卫生风险

（可引用权威机构调研数据）。

电子邮件 :

发送至2026zjxmjy@moj.gov.cn，邮件主题统一标注“立法项目建议-动物保护”，附

件需为Word格式的正式建议文档（建议采用规范的公文格式）；

纸质信函：

邮寄至北京市西城区平安里西大街41号司法部法治调研局（邮政编码：100035），信封

正面注明“立法项目建议”，内件需包含签字确认的建议书原件及相关证据材料复印件。

提交建议时应确保内容真实、数据准确，避免提供不实信息或主观臆断内容。

注：司法部官网（www.moj.gov.cn）为立法建议征集官方平台，建议提交前登录官网查阅最新

征集公告，核实具体要求及渠道信息，确保建议材料符合受理规范。每一份符合要求的立法建

议，均是推动动物保护法治进步的重要参考。

此刻，东莞街头或许已恢复平静，但受伤的生命、关切的公众需要明确交代。期待警

方能及时通报调查进展，也盼望每一位看到本文的“你”抓住立法征集契机，提交一份

关于动物保护或反虐待动物的立法建议，让合理诉求被听见、被重视。文明社会不该

让弱小生命在阴影中战栗，更不该让施暴者逃脱应有的惩戒。

2 事实依据

3 规范提交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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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助力流浪动物守护计划👆

 “月捐人计划”希望得到你的支持！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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